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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蓄电池铁路产品认证规则 

 

 

0 前言 

本规则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发布，发布日期为：2013 年 8 月 15 日； 

2015 年 5 月 13 日第一次修订，修改的内容为：格式调整。 

1 认证范围及依据标准 

本规则适用于内燃机车起动，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铁道客车照明、应急电源及辅助用电设备所使用

的阀控密封式铅蓄电池产品质量认证。适用的相应标准如下： 

表 1  产品范围及依据标准 

产品名称 适用范围 依据标准 认证单元划分 

机车蓄电池 

适用于内燃机车起动，内燃机车、电

力机车、铁道客车照明.应急电源及辅

助用电设备所使用的阀控密封式铅蓄

电池产品 

TB/T 3061-2008 

《铁路机车车辆用阀控式密

封铅酸蓄电池》 

客车用蓄电池 

内燃机、电力机车蓄电池 

  

2 认证模式 

初始工厂检查+ 产品抽样检测+获证后监督 

3 认证实施的环节及要求 

认证实施环节：认证委托与受理、产品抽样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评价与批准、获证后监督、证书到

期复评。一般情况下在初始工厂检查时进行抽样，必要时抽样结束后实施工厂检查。 

3.1 认证委托与受理 

认证委托人按认证单元委托认证，认证单元划分见表 1。不同认证委托人、不同产品生产者、不同生产

企业（场地）的产品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委托认证。 

3.1.1 所需资料 

认证委托人准备《认证申请书》和《产品描述》一式两份，一份提交认证机构，一份随样品送至指定

实验室。《认证申请书》和《产品描述》的信息及随附资料如下。 

（1） 认证申请书 

填写《认证申请书》并提供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生产许可

证复印件（如有相关规定），产品注册商标证明复印件（如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或文件目录），质量管

本认证规则版权归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

司的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法律要求除外）。 

关于产品认证更多信息，请登录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或与以下地址联系：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 

邮编：100048 

电话：010-68437373 

网址：http://www.cqm.cn 

E-mail：pct@cqm.com.cn 

http://172.18.1.147/ncbzml/wtfile.asp?cont=TB/T%203061-2002&xh=.pdf%20%20%20%20
http://172.18.1.147/ncbzml/wtfile.asp?cont=TB/T%203061-2002&xh=.pdf%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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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认证证书（如有）等资料。 

（2）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包括委托认证产品信息、工艺流程、组装结构图、说明书、关键部件材料清单等，以及认证

单元内覆盖的系列产品清单及认证单元内各个型号之间的差异说明。同时提供产品说明书及产品合格相关

检验报告。 

3.1.2 受理 

认证机构对认证委托资料进行审核，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认证机构受理认证委托，签订认证合同

书；资料不符合要求的，认证机构通知认证委托人补充资料或修改信息；无法提供有效的资料的，认证机

构不受理认证委托。 

3.2 产品抽样检测 

3.2.1 抽样及检验实施 

认证机构指派抽样人员抽取样品，由认证委托人负责送到指定实验室。 

从下达检测任务起计算，一般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型式试验，有环境试验项目时可适当延长。因检测项

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在内。 

3.2.2 检验要求及检验结论 

机车铅酸蓄电池检验要求和试验方法应满足标准中所列一般性能要求：防酸雾性能、气密性、防爆性

能、荷电保持能力等，详见表 2 。 

表 2 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认证单元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铁道客车用蓄电池 充电电压 标准中 6.1 条款 

蓄电池容量 标准中表 1 

常温启动能力和最大放电电流 标准中表 4 

低温启动能力和低温放电容量 标准中表 6 

循环耐久能力 标准中 6.9.2 条款 

电力机车蓄电池 充电电压 标准中 6.1 条款 

蓄电池容量 标准中表 2 

常温启动能力和最大放电电流 标准中表 4 

低温启动能力和低温放电容量 标准中表 6 

循环耐久能力 标准中 6.9.2 条款 

内燃机机车蓄电池 充电电压 标准中 6.1 条款 

常温启动能力 标准中表 3 

低温启动能力和低温放电容量 标准中表 5 

循环耐久能力 标准中 6.9.1 条款 

 

如认证委托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应在十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 

3.3 初始工厂检查 

3.3.1 检查内容及要求 

工厂检查内容为依据 CQM01-A01-2013《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的生产企业产

品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工厂检查范围包括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生产场所、部门、人员及活动。初始工厂

检查时，生产企业应有认证的产品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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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检查时间及人日数 

一般情况下，在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可同时进行。 

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委托认证产品的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及认证单元数来确定，一般 2-6 人·日。 

3.3.3 检查结论 

工厂检查时未发现不符合项，检查结论为通过；工厂检查时发现严重不符合项，检查结论为不通过；

工厂检查时发现不符合项，允许工厂限期完成整改的，如工厂按时完成整改，检查结论为整改后通过，否

则不通过。 

如生产企业对检查结论有异议时，应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 

3.4 认证结果评价与决定 

3.4.1 评价与决定 

认证机构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向委托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认证实施过程中，产品检验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时，终止认证。 

3.4.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指自受理至颁发认证证书的限定时间，包括产品检验、工厂检查、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以及

制作证书的时间。产品检验时间一般为 20 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起计算。不包括因检验项目不

合格而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工厂检查时间根据合同或与工厂具体确定，如工厂检查存在整改项，需视

具体情况延长检查时间。产品检验、工厂检查通过后，一般 20 个工作日内颁发认证证书。 

3.5 获证后监督 

3.5.1 监督时间、频次 

一般情况下，获证 6 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两次监督的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如不能如期接受监

督时，持证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否则暂停认证证书。若发生以下情况可增加监督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查实为证书持有者责任的； 

2)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产品的生产者、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

而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时。 

3.5.2 监督内容 

认证机构对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获证后监督，以确保认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并验证生产

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 

获证后监督有跟踪检查和监督抽样检验两种方式，一般采取跟踪检查方式实施监督，必要时，根据现

场检查时的发现或认证机构年度监督抽样检验计划进行抽样检验。 

3.5.2.1 获证后跟踪检查 

根据 CQM01-A01-2013《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跟踪检查，跟踪检查的

内容包括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检查人·日数一般为 1-3 人·日。 

监督检查结论判定同 3.3.3. 

3.5.2.2 抽样检验 

必要时，监督时实施抽样检验，样品及检验要求同 3.2。 

抽样检验存在不合格项时，则判定该认证单元抽样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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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人对检验结论有异议，应在十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 

3.5.3 监督评价 

认证机构对监督检查、监督抽样检验结论进行评价，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合格的，判定监督通过，认

证证书继续有效。监督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抽样检验不合格时，或不能按要求接受监督，则判定监督不通过，

按规定对认证证书做暂停、撤销处理，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3.6 证书到期复评 

如认证证书到期后持证人需继续保持认证，持证人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三个月前提出复评申请。认证

机构对认证产品实施复评。必要时，送样或抽样进行产品检验。 

4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4.1 认证证书 

4.1.1 证书有效性的保持 

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4 年，有效期内通过年度监督确保其有效性。有效期届满如需继续保持认证，

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进行复评。 

4.1.2 认证变更 

产品获证后，如果产品型号、产品所用关键部件材料、涉及产品安全的设计技术参数、证书内容等发

生变更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质量负责人等）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生

产企业应确保变更后的产品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4.1.2.1 涉及证书内容的变更 

如果在设计参数没有发生变化、生产场所没有变迁的前提下，认证证书上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证书

持有者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认证机构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后，同意变更并换发认证证

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 

4.1.2.2 产品设计参数变更 

认证产品的结构、技术参数等发生变化，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并提供

涉及产品结构、技术参数变更的相关设计图、变更前后的描述说明及验证标准符合性的试验报告等资料，

认证机构根据对资料进行审核后，决定是否批准变更。必要时，认证机构根据变更对认证性能的影响程度，

进行检测和/或检查。 

4.1.2.3 关键部件、材料的变更 

获证产品的关键部件、材料或供应商（生产者、生产企业）发生变化，应对产品的标准符合性进行确

认，并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一般情况下，提出变更时向认证机构提供验证标准符合性的试验报告等资料，

备案并在跟踪检查时进行验证，或由认证机构抽样验证。 

获证产品的关键部件、材料的技术参数发生变化，按产品设计参数变更要求处理。 

4.1.2.4 其他变更 

发生下述情况时，持证人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认证机构备案： 

1） 持证人（认证委托人）联系信息变更等，生产企业相关变化：法人、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更

改、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修订等； 

2） 重大设计、工艺更改，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4.1.3 证书的暂停、撤销、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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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M/K02-2013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规则》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

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认证机构按 CQM/K06-2013《产品认证证书批准、保持、暂停、注

销和撤销实施规则》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的处理。持证人可申请注销证书。 

4.1.4 认证范围的扩展、扩大 

持证人如需增加与已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时（扩展），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或新认证委托。

认证机构根据初始样品覆盖范围，确定是否送样进行检验或在监督时抽样检验，样品和检验要求同 3.2。 

持证人如需增加与已认证产品不是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时（扩大），按初始认证要求委托认证。 

4.2 认证标志 

 获证产品按 CQM/K02-2013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规则》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4.3 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获证组织应建立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控制程序,按照 CQM/K02-2013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

使用规则》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5 认证收费 

按 CQM/K04-2013《产品认证收费规则》收取认证费用。 


